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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监会关于加强财产保险公司再保险分入业务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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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监发〔2014〕76号

各财产保险公司：

　　为加强财产保险公司再保险分入业务管理，防范再保险分入业务风险,规范再保险分入市场秩序，促进财产保险业平

稳健康发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财产保险公司的再保险分入业务是财产保险公司作为再保险接受人，从其他保险人、再保险人全部或部分分入

原保险业务或再保险业务的经营行为。

　　二、再保险分入业务较原保险业务具有信息不对称更突出的特点，对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能力要求更

高。财产保险公司应全面充分认识再保险分入业务的风险，切实加强风险管理，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审慎开展分入业

务。

　　三、财产保险公司开展再保险分入业务的范围不得超过中国保监会颁发的《保险机构法人许可证》中载明的业务范

围。

　　四、财产保险公司再保险分入业务的核保、核赔、会计处理、财务结算应由总公司职能部门统一办理。除中国保监

会另有规定外，分支机构不得办理再保险分入业务的核保、核赔、会计处理、财务结算。

　　五、财产保险公司不得以临分方式分出某一笔业务后，再以临分方式部分或全部分入该业务（核保险业务除外）。

　　六、财产保险公司开展再保险分入业务时，应配备熟悉再保险业务的专业人员。

　　七、财产保险公司再保险分入业务应严格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进行会计处理。

　　八、财产保险公司应建立完整的再保险分入业务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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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明确确定承保能力需要考虑的因素，制定各产品线每一危险单位最大自留额或最大承保比例。

　　（二）制定再保险分入业务承保指引，规范分入业务实务操作流程。

　　（三）审慎评估风险，建立包括核保、核赔、分级授权制度在内的风险管控体系。

　　（四）加强责任累积管理，建立有效的责任累积识别和管控机制。

　　（五）有效分散风险，制定分入业务风险分散方法。

　　（六）加强业务数据分析，建立分入业务数据分析处理方法。

　　（七）建立分入业务赔案管理制度，加强未决赔款管理。

　　（八）建立分入业务合同管理制度和账单结算管理制度。

　　九、财产保险公司应在业务IT系统中建立单独的再保险分入业务模块，将再保险分入业务的监管要求和管理制度内

化到IT系统设置，确保该系统与财务IT系统实现无缝连接。

　　十、财产保险公司将再保险分入业务录入业务系统时，应与原保险业务进行区分标识。

　　十一、财产保险公司再保险分入业务在一次保险事故中的净自留估损金额或净自留赔款超过3000万元时，应在收到

出险通知或赔款通知十个工作日内报告中国保监会。

　　十二、财产保险公司应加强对再保险分入业务经营管理情况的分析，在每年4月30日前向中国保监会提交的上一年度

《再保险业务经营情况报告》中，应包括分入业务的情况。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分保费收入、业务种类、业务来源

的国家或地区、再保险种类、再保险方式、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未决赔款准备金提存金额、分保费用、赔款金额以及公

司本年度再保险分入业务发展计划等。

　　十三、中国保监会对农业保险、巨灾保险业务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十四、本通知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国保监会

　　　　　　　　　　　　　　　　　　　　　　　                    2014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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